三江学院文件

校教字〔2008〕34号

关于2007～2008学年第二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期末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：
本学期期末将近，经研究，现将期末教学工作的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期末考试

考试工作是期末最重要的教学工作之一，必须认真做好，全力保证稳定有序地进行。各有关部门、院（系）、基础教学单位要严格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，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精心安排，严密组织。
第19、20周为全校集中考试时间，为了保证期末教学和考试工作的稳定有序，第17、18两周原则上不得调停课和安排补课。考试课程和时间的安排应合理，要有一定的间隔，以保证学生有系统复习的时间，并且每个班在第20周的后半周至少要安排一门考试课程。

严禁教师在考前复习时划考试范围。请任课教师和辅导员在考前对学生进行考风考纪教育，树立良好的考试风气。

本学期所有课程的原始成绩单都要求从系统中打印，由任课教师和教学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名后，在考后四天内交教务处教学行政科（Ⅱ）存档。

每门课程考试完毕后，任课教师须认真填写《课程考试分析表》及《课程小结表》。

试卷装订归档的办法严格按照《试卷评阅整改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》中的规定执行。
各院（系）、基础教学单位对本学期试卷要坚持做好复审工作，教务处将组织抽查。

二、英语等级考试

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于6月21日举行；江苏省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于6月22日举行。

监考培训会将根据省考试院的要求另行通知，期末考试培训会也将同时进行。

三、实践教学及考核

期末安排集中进行的校内外实习、实验及课程设计，要严格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安排，加强指导，严格能力考核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，确保实践教学达到规定的要求。

四、教学任务审核与排课工作

做好下学期的教师资格审查工作，特别是新聘教师要严格按人事处规定的程序聘用。教学任务书已于第八周下达，原则上不得变更。请各院（系）、基础教学单位根据教学任务做好排课的各项准备工作，并按照教务处的统一部署进行排课。本学期仍实行校、院（系）合作利用教务管理系统排课的办法，课表一经排定也不得再变动。
下半年国家法定节假日除了国庆节外，将增设中秋节，请各院（系）、基础教学单位在向教师布置教学任务时说明这一变化，并在编写教学日历的时候考虑该因素。

五、今年新生教学计划

为了及时做好今年新生的教学安排工作，请尚未交2008级新生和“专转本”学生的专业教学计划的院（系），务必于6月6日前交教务处审核。

六、教材保障

教务处正在全力保证下学期的教学用书及时到位，请尚未交教材预定单的教学单位尽快做好此项工作，务必在6月16日前报送教务处教材保障科。

七、做好今年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结束工作

各院（系）今年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已接近尾声，请参照《关于2007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结束工作及迎接省教育厅抽查的通知》（校教字[2007]39号）的要求，做好检查、评阅、答辩、评优等工作。

八、做好评估整改终期总结工作

请各院（系）和基础教学单位对照本单位的评估整改工作计划，结合期末工作总结，做好评估整改的终期总结，并于6月20日前交教务处。

九、新增本科专业申报

明年新增本科专业申报工作已经开始，请有关院（系）积极准备，做好调研、论证等工作，于6月20日之前将申报材料报教务处。

十、做好“第八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”的选拔工作

请各单位根据学校“关于开展2008年多媒体教学课件竞赛的通知”的要求，鼓励教师积极申报、充分准备，6月30日前将课件及材料送交现代教育技术中心。

十一、第六次教学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

学校将于下学期举行以“校风、学风、教风建设为中心，三育人为主题”的第六次教学工作会议，由教务处牵头负责做好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。

十二、做好今年的毕业生工作

根据《关于做好2008届毕业生工作的意见》（校字[2008]10号）的要求，全校各部门密切配合，做好今年毕业生的毕业资格、学士学位资格审查，毕业生教育和鉴定，毕业典礼，毕业生就业派遣等工作，确保毕业生愉快、安全、文明离校。

十三、补考（缓考）、学籍处理的安排

1．7月14日——16日：

（1）辅导员用挂号寄发不及格学生成绩单，并电话通知家长及本人；

（2）学籍预处理，辅导员对学生不及格课程进行统计，凡是达到留级或退学规定的，填写《三江学院学籍预处理表》报教务处教学行政科Ⅱ审核。受学籍预处理的学生开学时暂不办理缴费注册，待补考成绩出来后重新统计，达到升级条件者方可办理缴费注册；对于没有达到升级条件，属于留级或退学的学生，则必须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缴费注册。对于最终属于退学离校的学生，则不再办理缴费注册。

2．7月17日——20日：经教务处审核确认后，辅导员向达到学籍预处理条件的学生寄发《学籍预处理通知单》，并电话通知家长。

3．8月19日：补考学生（含缓考学生）返校做考前准备。

4．8月20日：答疑。公共基础课，由教务处会同公共课教研室协商决定，并在网上公布；专业类课程，由各院（系）自行安排后通知有关学生和教师。每门课程的答疑时间控制在2——4学时（根据课程的总学时数和需补考的学生人数确定），补考结束后由各教学单位报教务处教学行政科Ⅰ。

5．8月21——28日：答疑，补考（含缓考）。

6．8月29日：教师集中阅卷，交成绩登记表。

7．8月30日——9月5日：学籍处理，学生办理有关手续。

十四、暑期各类竞赛选拔、培训工作

各有关单位和教师在假期前后要做好“飞思卡尔智能汽车竞赛”等比赛的选拔、培训工作；做好体育运动队的训练、培训工作；做好社会实践的组织指导等工作。在整个过程中，要认真组织，合理安排，科学训练，劳逸结合，确保安全。

十五、放假与开学

学生放暑假定于2008年7月14日。教职工放假以校（党）办通知为准。

下学期报到注册时间：

1．老生于8月30、31日报到注册；2008年“专转本”学生于8月30日报到。 9月1日正式上课。

2．2008级新生报到时间根据省招办的招生进程再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江 学 院
二ＯＯ八年六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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